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矿业权评估机构资质管理暂行办法 

(2007 年 1 月 21 日第一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第一条为了加强探矿权、采矿权（以下简称矿业权）评估资质管理，保障矿业权评估行业健

康发展，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章程》和《关于向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移交有关管

理事项的函》（国土资厅函〔2006〕539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矿业权评估活动，必须依照本办法的

规定，取得矿业权评估资质。 

第三条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是矿业权评估资质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资质管理机构）。 

第四条社会中介机构向资质管理机构提出矿业权评估机构资质申请，经审查登记并取得矿业

权评估资质证书后成为矿业权评估机构。 

第五条申请矿业权评估机构资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经工商注册设立的合伙制或公司制的中介机构。 

（二）合伙制矿业权评估机构的执业人员中应不少于三名专职矿业权评估师；公司制矿业权

评估机构的执业人员中应不少于四名专职矿业权评估师。 

（三）合伙制矿业权评估机构的合伙人中应不少于两名专职矿业权评估师；公司制矿业权评

估机构的出资人中应不少于三名专职矿业权评估师。 

（四）矿业权评估机构专职从业人员中必须具备下列五类专业技术人员： 

1.采矿专业 

2.选矿专业 

3.地质专业 

4.经济专业 

5.法律专业 

专业技术人员须具备中级（含）以上技术职称或本科（含）以上学历。 

（五）与任何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不存在任何事实的或隐蔽的人事挂靠或附

属关系。 

（六）资质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申请取得矿业权评估机构资质，应向资质管理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一）矿业权评估资质申请书一式两份。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验原件，交复印件）。 

（三）中介机构与评估从业人员签订的聘用合同书（验原件，交复印件）。 

（四）矿业权评估师及评估从业人员清单（含姓名、性别、年龄、学历、专业教育经历、工

作简历等内容）、身份证复印件、专业职称证书、矿业权评估师资格证书、矿业权评估培训

资料和其他有关证明材料（证书须验原件，交复印件）。 

（五）合伙协议或公司章程复印件。 

（六）内部机构设置情况及管理制度。 

（七）专职从业人员的人事档案存档证明。 

（八）资质管理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矿业权评估机构资质申请的具体受理时间由资质管理机构确定并公告。  

第八条经审查符合资质条件的,由资质管理机构颁发矿业权评估资质证书，并收取工本费。

矿业权评估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用于办公场所悬挂，副本用于查验，正本和副本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九条申请矿业权评估机构资质的同时，可一并为所聘用的矿业权评估师申请执业资格注册



登记。 

第十条矿业权评估机构可以从事下列范围内的业务： 

（一）矿业权评估。 

（二）矿业权评估咨询。 

（三）矿业权评估涉及的矿产资源经济评价。 

（四）矿业权评估涉及的勘查、开发利用可行性研究。 

第十一条矿业权评估机构从事矿业权评估业务，应遵守如下规则：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二）坚持矿业权评估过程的独立、客观、公正。 

（三）对评估委托人和评估结果确认机关诚实、守信。 

（四）不采用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第十二条矿业权评估机构中从事矿业权评估业务的人员须保证每年有 1/3 以上接受矿业权

评估业务继续教育培训。 

第十三条新从业人员须接受岗前培训后，方可从事矿业权评估业务。 

第十四条矿业权评估机构名称、地址及法定代表人有变动的，应在工商变更后 30 日内向资

质管理机构申请换领矿业权评估资质证书。 

第十五条矿业权评估资质证书不得伪造、涂改、出借、抵押和转让。 

第十六条矿业权评估机构因解散或因其它原因终止业务活动时，应到资质管理机构办理注销

登记手续，并交回矿业权评估资质证书（正、副本）。 

第十七条资质管理机构每年对矿业权评估机构进行年检，连续二年未通过年检的矿业权评估

机构不得继续执业。 

第十八条资质管理机构将根据年检情况对矿业权评估机构进行抽查。如发现虚报、隐瞒及其

他违规行为，将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评估执业自律管理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矿业权评估师不能同时在两个（或以上）矿业权评估机构中执业。 

第二十条矿业权评估师变换执业矿业权评估机构的，需由新聘用矿业权评估机构持受聘人的

有关证件和原矿业权评估机构解聘证明材料到资质管理机构办理变更注册登记。 

第二十一条矿业权评估机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资质管理机构可视其丧失矿业权评估能力，

注销其矿业权评估资质并收回证书，且一年内不再受理其矿业权评估资质申请： 

（一）连续二年未从事矿业权评估业务的。 

（二）年度内应经评估确认、备案的矿业权评估结果有 30％以上未被确认、备案的。 

（三）因其评估从业人员等发生变化，已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的。 

（四）未通过年检并限期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 

（五）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 

（六）未交会费的。 

（七）资质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丧失矿业权评估能力的。 

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不得弄虚作假或以欺骗手段获取矿业权评估资质。 

第二十三条盗用、伪造矿业权评估资质证书的，资质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有关业务活动。 

第二十四条出租、出借或转让矿业权评估资质证书的，年检不予通过；情节严重的，注销其

矿业权评估资质。 

第二十五条在年度矿业权评估活动中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为检查、抽查设置障碍的，

资质管理机构将不予通过年检。 

第二十六条矿业权评估资质证书遗失的，由矿业权评估机构登报声明作废后，携带有关证明

材料向资质管理机构申请补发矿业权评估资质证书。 

第二十七条资质管理机构的有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按照有关规定



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八条矿业权评估资质证书由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统一印制。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颁布前已取得矿业权评估资质的矿业权评估机构应在两年内达到本办法

规定的资质条件，并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重新办理矿业权评估机构登记手续。 

第三十条本办法由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